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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阳县2019年青少年校园足球
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彭阳县教育体育局
二、比赛时间
2019年6	—7月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    三、比赛地点
    县体育场和相关学校体育场
    四、参赛单位
各高（职）中、初级中学、小学 
    五、竞赛项目
    小学男、女组，初级中学男、女组，高（职）中男、女组
    六、参加办法
1、 各小学报男、女运动员各10名，领队、教练员各1名。初级中学、高（职）中各报男女运动员20名，领队、教练员各1名。
2、运动员必须是具有本校正式学籍的在校生，若在比赛中发现不符合规定资格的运动员，取消比赛成绩，实名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学校责任。
3、每场比赛开赛前15分钟做好准备工作，认真填写好比赛表交当值裁判。
七、竞赛办法
    1、比赛使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5人制足球竞赛规则》和《11人制足球竞赛规则》。
2、采用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
    (1)、小组循环赛
    高中组进行循环赛决出名次，初中组和小学组将各参赛队分为A、B两个小组，进行小组单循环比赛，排出小组内各队名次。
    决定名次办法:
    小组按积分决定名次，胜一场得3分，平一场得1分，负一场得0分。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同，则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：积分相同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；积分相同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积分相同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积分相同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积分相同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。
    （2）淘汰赛
    各小组前三名进入下一轮进行淘汰赛，两个小组第一名决出冠亚军，小组第二名决出三四名，小组第三名决出五六名。如打成平局，不加时，以罚球点球的办法决出胜负。
    3、小学组上下半场各20分钟，中间休息10分钟。中学组上下半场各40分钟，中间休息15分钟。
    4、比赛仲裁判出示红黄牌，一张红牌或累积两张黄牌后该队员立即终止比赛，且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。
    5、小学组采用5人制，如果一个队在比赛中场上队员不足3人时，比赛自然终止，该队为弃权，判对方3：0胜，如比赛终止时场上比分超过3：0时以当场比分为准。中学组采用11人制，如果一个队在比赛中场上队员不足8人时，比赛自然终止，该队为弃权，判对方3：0胜，如比赛终止时场上比分超过3：0时以当场比分为准。
    6、如因特殊情况造成比赛中断，经努力仍无法恢复比赛，当时成绩有效，另补充剩余时间（包括罚球点球）。
    7、比赛中领队、教练和队员必须遵守比赛纪律，如有违反相关纪律则取消本队比赛资格。
    8、比赛服装、护腿板自备。
    八、报名办法
1、各参赛学校必须为运动员体检、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报名时，须附运动员本人体检合格表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复印件。
2、各参赛学校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携带学籍证明到教育股审核，否则不允许该运动员参加比赛。
3、各参赛队报名表于6月5日前上报县体育中心，电子版发送到体育中心邮箱。 
九、裁判
从全县各中小学抽调裁判员。
十、经费及安全工作
1、各学校参赛经费自理。
2、各学校要重视安全工作，确保比赛期间交通、食宿等安全。
    十一、奖励办法
1、高中组取前一名，初中组取前六名，小学组取前八名，对获得名次的学校颁发奖牌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品。
2、各参赛学校评选男、女优秀运动员各1名，优秀教练员1名。
3、优秀裁判员5名。
4、比赛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和“优秀组织奖”。
    十二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